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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 董事会于2018年2月9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无锡市

赛福天钢绳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无锡赛福天” ）关于办理股份补充质押的通知。 本次质押式回购交易是对2017年4

月22日无锡赛福天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延期购回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19）的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

2018年2月9日，无锡赛福天将其持有公司4,000,000股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1%）质押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作为对前期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补充质押。 本次交易的初始交易日为2018年2月9日，质押期限至2018年5月11日。

无锡赛福天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如出现平仓风险，无锡赛福天

将采取包括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

时披露。

截至本公告日，无锡赛福天持有本公司股份63,831,33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8.91%，无锡赛福天本次质押4,000,

000股，累计质押23,490,000股，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36.80%，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0.64%。

特此公告。

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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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拟收购资产有关

事项二次问询函的回复暨复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完成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工作，尚未签订交易合同、未履行相关程序，目前双方就交易条件、交易价格

正在进行磋商，可能存在终止的风险。

●标的公司成立时间较短、规模较小。截至2017年12月31日，标的公司净资产为-672万元，未来能否达到预期的成长

性具有不确定性。

●标的公司2017年亏损502万元，未来盈利能力能否达到预期的大幅提升尚存在不确定性。

●标的公司初步按照在手订单1.75亿元、2018年预计净利润3000～5000万元，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作价，预计估值约

为3～5亿元。 公司拟与交易对方进行业绩对赌，业绩对赌的方式和金额尚不确定，后续能否执行可能具有风险。

●公司股票自2018年2月13日起复牌。

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福天” 、“公司” 或“上市公司” ）于2018� 年2月6日收到了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对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有关事项的二次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0158� 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 ）。 本公司对《问询函》提出的各项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现将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1、关于本次交易高溢价的合理性。 回复显示，标的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本次计划收购标的公司51%的股份,

交易对价为15,300-25,500万元，标的公司2018年1月31日所有者权益为-672.43万元，2017年度净利润为-502.27万元，

据此，标的公司每股净资产为-0.1345元，但每股交易价格达6～10元/股，请补充披露：（1）公司收购资不抵债及尚处于亏

损状态的标的公司股权的考虑；（2）且公司大幅溢价进行本次收购，请说明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和合理性；（3）标的公司在

2016年1月和2017年8月进行过两次股权转让，分别作价1元/股和3.14元/股，而本次交易作价6～10元/股，请说明本次交

易价格与前期股权转让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4）公司所有者权益与注册资本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

性。

回复：

一、公司收购资不抵债及尚处于亏损状态的标的公司股权的考虑

（一）标的公司资不抵债且尚处于亏损状态具有合理原因

1、标的公司资产规模较小，主要负债系实际控制人个人借款

标的公司为轻资产型企业，专注于小型垃圾热解气化处理成套装置的技术及产品研发，以及包括最终装配环节在内

的核心工序的生产，总体资产规模较小。由于标的公司前期营业收入较少，研发及市场推广所需资金多数来自实际控制人

余仲兴个人借款，截至2017年12月31日，账面其他应付款余额3,163.16万元，从而导致标的公司负债高于资产总额。

2、前期研发及市场投入较大，但未迅速形成产出

标的公司自设立以来，前期团队组建、市场开拓、技术及产品研发均投入大量资金。在市场开拓初期，标的公司主要采

取低价策略率先铺点占领市场，实现少量销售。 但由于尚未实现批量化生产，生产成本相对较高，导致盈利能力阶段性偏

弱。

标的公司处于资不抵债及亏损状态具有合理原因，且系阶段性状态。 截至目前，标的公司在手订单较为充足，产品及

技术已趋于成熟，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同时基于下游市场需求的持续释放，2018年标的公司营业收入预计将

大幅增长并实现盈利。

（二）收购标的公司的考虑

1、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理市场空间将持续增长

2015年11月3日，住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十部门联合出台《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建

村[2015]170号）。 《意见》指出，到2020年，全国90%以上村庄的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实现有齐全的设施设备、有成熟

的治理技术。 各级财政要积极支持农村垃圾治理，省、市两级财政给予积极支持。 县级人民政府要将农村垃圾治理费用纳

入财政预算。

2016年12月31日，发改委、住建部发布《“十三五” 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发改环资[2016]

2851号）。《规划》提出，到2020年底，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建制镇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率达到70%。 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总投资2518亿元，其中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投资1699亿

元，收运转运体系建设投资258亿元。

上述政策不仅将农村垃圾治理费用纳入财政预算，为农村垃圾治理提供了基本的政策及资金保障，同时提出了十三

五期间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理覆盖比例及相关设施及建设投资的硬性指标，从而推动地方政府持续加大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的投资及建设力度，市场空间将持续增长。

2、标的公司产品较好地解决了市场痛点，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目前我国农村、城镇垃圾存在量小、点位分散、收集较困难等特点，且大多采用原始堆放、简易填埋、露天焚烧等方式

进行处理，污染严重。在国家大力支持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理的政策导向下，公司针对中小城镇及农村小规模固废热处理市

场的现状及需求，经过长期的产品研发和技术改进，形成了较成熟的垃圾分布式处理技术，推出了采用热解气化技术的小

型垃圾处理成套装置。该产品实现了排放达标、无二次污染、投资及运行成本低、减量率高、操作简易的小规模垃圾处理要

求，针对性地解决了农村垃圾处理的市场痛点。

上市公司基于对城镇垃圾处理行业及市场前景的判断，以及对标的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测，做出收购标的公司的

决策，以建立新的业务增长点，进一步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从而实现公司股东利益与价值的最大化。

二、公司大幅溢价进行本次收购，请说明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和合理性

标的公司属于轻资产型企业，仅专注于产品及技术研发，以及包括最终装配环节在内的核心工序的生产，总体资产规

模较小。 但考虑到行业前景积极，企业未来业绩可期等因素，在本次收购中拟采用收益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

收益法通过预期收益折现来评估企业价值，不仅考虑了企业以会计原则计量的资产，同时也考虑了在资产负债表中

无法反映的企业所处行业因素，如国家对环保及垃圾处理行业的政策支持，以及企业自身的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等因

素，上述因素均会影响对标的资产最终的评估结果。

前次问询函回复中上市公司披露的交易定价，系上市公司根据初步谈判及基于现有资料对标的公司初步业绩预测所

形成的价格意向，并非最终确定的交易定价。 上市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结合标的公司

的在手订单，设备成本及未来的产品定价情况，对标的公司未来业绩进行审慎预测，合理评估标的资产价值。 最终交易价

格将参照评估结果，经交易双方遵循公平、自愿的原则协商确定。

目前评估机构和审计机构均已进场，对标的资产的评估和审计工作尚在有序进行中。 最终评估结果可能与预估值存

在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风险防范。

三、标的公司在2016年1月和2017年8月进行过两次股权转让，分别作价1元/股和3.14元/股，而本次交易作价6-10元/

股，请说明本次交易价格与前期股权转让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标的公司历次股权转让时点与本次收购时累计营业收入与在手订单金额情况如下表所示：

事项 时间

转让价格

（元/股）

累计营业收入

（万元）

在手订单金额

（万元）

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6年1月 1.00 658.42 1,003.35

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7年8月 3.14 1,481.07 2,292.78

本次收购 2018年2月 6.00-10.00 2,205.28 17,510.61

2016年1月第一次股权转让背景系出于标的公司业务及经营需要，引入新力能源作为股东，以获得其品牌、资金、管理

服务等方面的支持。因标的公司尚处于市场开拓时期，仅实现营业收入658.42万元，且市场前景尚不明朗，故其股权以1.00

元/股的价格平价转让。

2017年8月第二次股权转让背景系出于各方自身投资及发展计划，经友好协商达成一致。标的公司经过一年半的业务

发展，已实现营业收入1,481.07万元，在手订单金额增加至2,292.78万元，股权转让价格系根据标的公司业绩增长和未来

预期情况进行评估，双方基于评估值协商一致确定。

2017年下半年，标的公司在手订单开始实现快速增长。 截至2018年2月，其在手订单金额已增加至17,510.61万元，且

营业收入也大幅增长。 相应的，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的评估值也会有较大提升。

综上，由于标的公司在三个交易时点的营业收入及在手订单金额均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对标的资产的盈利预测及采

用收益法进行评估的评估价值有所不同，从而最终导致本次交易价格与前期股权转让价格存在较大差异。

四、公司所有者权益与注册资本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标的公司所有者权益与注册资本存在巨大差异，主要系标的公司所有者权益为负，且注册资本未全部实缴所致。截至

目前，标的公司注册资本5,000.00万元，其中实缴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标的公司前期生产研发及运营的资金来源主要

依靠实际控制人个人借款。 所有者权益为负的原因分析参见本问题回复之“一、公司收购资不抵债及尚处于亏损状态的

标的公司股权的考虑”之“（一）标的公司资不抵债且尚处于亏损状态具有合理原因” 。

标的公司负债情况会对评估结果产生一定影响，在评估过程中会针对交易后标的公司负债及未实缴部分注册资本制

定相应的处理方案，并根据方案不同对评估结果做出适当调整。

问题2、关于标的资产的盈利能力。 回复披露，根据标的公司在手订单情况及核心管理层的业绩承诺，2018�年标的公

司预计净利润为 3,000.00～5,000.00�万元，对标的公司整体估值 30,000.00～50,000.00�万元。请补充说明：（1）上述

2018�年标的公司预计净利润是否构成交易对方的利润承诺；（2）若交易标的无法实现上述预计利润，请说明公司与交易

对方是否有后续安排来保障上市公司的权益；（3） 标的公司 2017� 年营业收入仅为 1222.07� 万元， 请说明标的公司

2018�年度预计净利润为 3,000.00～5,000.00�万元的具体测算过程。

回复：

一、上述2018年标的公司预计净利润是否构成交易对方的利润承诺

为促使标的公司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在2018年实现标的公司盈利能力的大幅提升和业绩的大幅增长，从而持续为上

市公司及股东创造利益，经交易双方初步协商并达成一致，标的公司股东将进行利润承诺。 待审计及评估工作完成后，上

市公司将根据相关结果对标的资产2018年的业绩情况进行审慎预测，并与交易对方进行进一步协商，最终确定利润承诺

的金额及具体条款。

二、若交易标的无法实现上述预计利润，请说明公司与交易对方是否有后续安排来保障上市公司的权益

根据前期交易双方的协商，为最大程度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上市公司拟与交易对方进行业绩对赌，分

阶段考核标的公司的业绩实现情况，同时根据当期业绩实现情况分批支付股权转让款。 具体保障措施及交易条款有待上

市公司与交易对方进行进一步洽谈后，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 上市公司将在上述事宜确定后，及时发布公告。

三、标的公司 2018�年度预计净利润为 3,000.00～5,000.00�万元的具体测算过程

（一）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快速发展

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属于环境治理业项下的固体废物治理行业。为了落实“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包括加快转型发展、生

态文明建设、壮大节能环保产业在内的各项任务，国家各有关部门已经全面动员起来，积极研究、制订、修改相关政策法

规。 标的公司将紧跟行业政策发展的趋势，抓住行业发展机遇，及时地做出战略布局和安排。

（二）标的公司在手订单较充足

截至本问询函的回复出具之日，标的公司尚在执行中的合同总额17,510.61万元，在手订单较为充足。 其中部分合同

于2017年签订，目前仍处于执行阶段，预计2018年内均能确认收入。

（三）标的公司议价能力增强

2016年至今，标的公司出于业务拓展的需要，产品定价相对较低。 随着公司业务的逐步拓展、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和品牌效应的形成，标的公司将逐步上调产品价格至正常水平，从而提高公司毛利率水平。

（四）标的公司期间费用可控

标的公司成立初期，业务拓展、工程安装及售后均由公司派遣内部员工至外地完成，致使公司各项费用处于较高水

平。 针对此情况，标的公司目前已逐步采用代理商的模式进行业务拓展，并对其进行相关业务培训，使得公司各项费用在

2017年度有所下降。

综上，基于较好的行业前景、目前标的公司在手订单的情况、议价能力的不断提升及其科学的管理制度，标的公司预

计未来收入将进一步保持增长，毛利率稳步上升，费用可控，因此，标的公司的盈利预测值较历史业绩增长较快。

审计及评估工作完成后，盈利预测结果可能与目前的预估值存在差异，最终盈利预测结果将以盈利预测报告为准，上

市公司也将在第一时间进行公告。

问题3、关于标的资产的营收情况。 回复披露，2017�年营收同比涨幅高达 410.65%，标的公司尚在执行中的合同总额

17,510.61�万元，固废热垃圾处置项目开发具有投入资金大、涉及多方合作的行业特征和较强的地域特征。 请补充披露：

（1）标的资产 2017�年 1,222�万元营业收入的项目构成和地域分布；（2）标的资产在手订单的合同签订情况及订单构

成和地域分布；（3）结合标的公司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存货等资产情况，说明标的资产的采购模式、生产模式和销售模

式，以及预计未来营业收入将爆发式增长的依据。

回复：

一、标的资产2017年1,222万元营业收入的项目构成和地域分布

标的公司2017年1,222.00万元营业收入的项目构成和地域分布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签订日期 客户名称

合同金额

（万元）

2017年收入确认

金额（万元）

所属地域

1

云南昭通区旧圃镇小

型生活垃圾热解气化

处理成套设备（5t/d）

2016/3/23

云南合展硕高

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140.00 119.66

云南省昭通

市

2

贵州省锦屏县固本乡

小型生活垃圾热解气

化处理成套设备

（10t/d）

2016/10/11

锦屏阜丰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280.00 153.85

贵州省黔东

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

3

广西横县陶圩镇小型

生活垃圾热解气化处

理成套设备（30t/d）

2017/1/20

广西横县陶圩

镇人民政府

419.95 358.93

广西壮族自

治区南宁市

4

陕西省商南县金丝峡

镇小型生活垃圾热解

气化处理成套设备

（5t/d）

2017/6/13

商南县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工

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

154.87 132.37

陕西省商洛

市

5

七星关区小型生活垃

圾热解气化处理成套

设备（30t/d）

2017/7/20

贵州生态环境

工程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535.00 457.26

贵州省毕节

市

合计金额 1,529.82 1,222.07 -

二、标的资产在手订单的合同签订情况及订单构成和地域分布

标的资产在手订单的合同签订情况及订单构成和地域分布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签订日期

合同金额

（万元）

单价

（万元）

项目进度

所属地

域

1

勉县金泉镇小型生活垃圾热

解气化处理成套设备

（20t/d）采购合同

（2017-04-MXJQ）

2017/4/12 482.96 482.96

土建进行中，主要设备

炉体、烘干筒、烟冷器、

螺旋输送、粉碎机已到

仓库

陕西省

汉中市

2

榆中县金崖镇小型生活垃圾

热解气化处理成套设备

（10t/d）采购合同

（2017-08-GSYZ）

2017/8/17 346.60 346.60

土建进行中，另主要设

备炉体、烟冷器、输送、

粉碎机已到仓库

甘肃省

兰州市

3

紫阳县蒿坪镇生活垃圾热解

气化无害化处理工程设备

（10t/d）订货协议

2017/9/7 349.60 349.60

程序已走完，土建进行

中，炉体、烟冷器、输送、

粉碎机已到仓库

陕西省

安康市

4

容县生活垃圾热解气化处理

成套设备采购协议

2017/9/10 3,000.00 600.00

3套设备已发货，其余2

套陆续出货中

广西壮

族自治

区玉林

市

5

汉中市宁强县生活垃圾热解

气化处理（20t/d）项目

（SXNQ-20171120）

2017/11/2

0

415.00 415.00 备货阶段

陕西省

汉中市

6

安康市白河县生活垃圾热解

气化处理（10t/d）项目

（SXBH-20171215）

2017/12/1

5

295.00 295.00 备货阶段

陕西省

安康市

7

商州区北宽坪生活垃圾热解

气化处理（15t/d）项目

（SXSZ-20171215）

2017/12/1

5

350.00 350.00 备货阶段

陕西省

商洛市

8

昭阳区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整

区推区试点实施方案工程

（洒渔镇、苏家院镇）

2017/12/2

2

561.45

237.50/

323.95

备货阶段

云南省

昭通市

9

芗城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20t/d）项目

（SCXC-20180105）

2018/1/5 420.00 420.00 备货阶段

河南省

许昌市

10

四川马尔康市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50t/d）项目

（SCMEK-20180105）

2018/1/5 1,050.00 1,050.00 备货阶段

四川省

阿坝藏

族羌族

自治州

11

西安周至县生活垃圾热解气

化处理（480t/d）项目

（SXZZ-20180108）

2018/1/8 10,240.00 640.00

第一期土建已结束，进

入政府流程，一期主要

设备已备货

陕西省

西安市

三、结合标的公司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存货等资产情况，说明标的资产的采购模式、生产模式和销售模式，以及预计

未来营业收入将爆发式增长的依据

（一）采购模式

公司采用“以产定采”的采购模式。

销售部根据销售合同向计划部提供合同流转单。计划部根据合同流转单中的具体要求，下达生产计划至生产部。生产

部根据排产情况向计划部反馈物料需求，并由计划部制定物料清单。 采购部门根据物料清单，结合实际库存情况，制定采

购清单，确定需要采购原材料的名称、型号、数量、价格、质量要求、交货日期、使用用途或项目等关键信息，经公司审批同

意后与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 供应商严格按照合同要求生产并提供相应原材料。

（二）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

销售部与客户签订订单或供货合同，计划部按照订单或合同的具体要求制定相应的生产计划。 计划下达后，由生产部

安排生产，根据排产情况向计划部反馈物料需求，并由计划部制定物料清单。 生产部接到投料指令后开始进行装配、调试

等生产工序。生产完成后与客户进行技术交底，根据客户订单要求局部修改设计和调试控制程序。公司制定了全套生产管

理标准化流程，规范生产运行，保障安全生产，并持续推进生产全过程的标准化、精细化管理。

（三）销售模式

标的公司服务的客户主要为政府部门、公共事业单位。针对该类客户，主要采取直销模式。销售部通过接洽客户，获取

客户对产品的需求指标，然后根据公司实际产能等情况制定可行性方案，参与招投标或者与客户直接接洽，中标后与客户

签订合同。

（四）预计未来营业收入将爆发式增长的依据

1、标的公司在手订单充足

截至目前，标的公司尚在执行中的合同总额17,510.61万元，在手订单较为充足。 其中部分合同于2017年签订，目前仍

处于执行阶段，预计2018年内均能确认收入。

2、标的公司产品已经产生良好的品牌效应

由标的公司承接的“无锡惠山区玉祁街道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试点项目” ，经江苏省环境保护厅推荐，被环保部

评为“第五批环境服务业试点项目” ；“西安市周至县生活垃圾热解气化处理项目” 被评为2018年“陕西省二十大重点项

目” 。 由于地方政府间信息渠道通畅，借鉴效应明显，标的公司成功的项目经验和产品性能已经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

从而产生了较好的品牌效应，有助于标的公司进一步开拓市场，扩大销售。

3、标的公司对下游客户的议价能力不断提升

随着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和品牌效应的形成，标的公司面对下游客户的议价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产品单价有所

增长。同时，目前标的公司针对多数客户均采用预付———发货———验收合格三个阶段的付款模式，在发货前即可收回合同

总金额的50%-60%，且对客户进行产品验收的时限也做出明确约定，在安装调试完成后15日内组织验收，从而保障标的

公司及时取得验收报告并确认收入。

基于上述原因，预计标的公司未来营业收入将实现爆发式增长。

问题4、关于标的资产的业务和技术情况。回复称，经过6年5代产品的持续改进，技术处于行业领先，适用于中小城镇、

农村生活垃圾分布式、减量化、无害化处理，而标的公司成立于2014年，请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和核心技

术的情况，及主要产品的演变情况；（2）公司技术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等相关表述的依据。

回复：

一、标的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利百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共有技术研发人员9人，占员工总数的17.65%。

张宝家、罗磊、臧田虎为利百川环保的核心技术人员，在机械制造、环境保护、系统工艺、研发设计等方面具备较高的

专业水准，掌握了生活垃圾热解气化处理关键工艺及技术。 利百川环保核心技术人员在其从业经历中（含历史上及当前

从业经历）积累了丰富的设计经验及产品开发能力，为公司持续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利百川环保核心技术人员

的情况如下：

1、张宝家：男，1971年2月7日出生，现任利百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其为利百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之一，全面负责“第五代小型垃圾热解气化成套设备”的设计、研发、生产工作，在“垃圾热解气化炉的导气结构、多

功能炉排” 、“生活垃圾无轴螺旋输送装置” 、“固态垃圾处理的烘干、筛分输送装置” 、“固态垃圾磁选、破碎和抛料装置”

及“热解气化炉及垃圾热解气化处理”等技术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2、罗磊：男，1986年5月16日出生，现任利百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9-2013年就职于四川明日得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历任总经理助理兼技术研发团队成员、副总经理，为“WST全自动水分选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再利用技术及成套

设备” 、“基于农村垃圾无害化小型垃圾热解气化成套设备”等项目的主要技术研发成员之一。 2013-2014年就职于无锡

高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任职副总经理，参与“第四代小型垃圾热解气化成套设备”的研发设计工作。

3、臧田虎：男，1983年5月6日出生，现任研发与设计中心副主任。 主要负责热解气化整套设备的布局、城建厂房、土建

条件等的设计工作，在机械制造方面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2008-2012年就职于无锡海天船舶设备有限公司，任职机械设计

工程师。 2013-2014年就职于无锡昌华机电有限公司，任职机械设计工程师。

二、标的公司核心技术情况

截至本问询回复函出具之日，利百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核心技术情况如下：

序号 核心技术名称 技术来源 技术优势 技术类别

1

用于固态垃圾

处理的烘干、筛

分输送装置

自主研发

实现了在一套输送设备上进行输送、烘干和筛分的同时作

业，不仅结构紧凑；降低了设备的投入成本、而且大大提高

了固态垃圾的处理效率。

专利技术

2 热解气化炉 自主研发

通过气化室实现垃圾中有机物的分层气化与充分分解，通

过二燃室实现气化气体的充分燃烧和无害化，最终实现废

弃物的无害化和减量化处理。

专利技术

3

垃圾热解气化

处理系统

自主研发

设置密封隔开的垃圾储存车间和热解气化车间，将垃圾储

存车间与热解气化车间和外界环境隔开，避免垃圾臭味影

响周围环境以及热解气化车间，同时整个处理系统采用自

动化控制，节省了人力，提高了垃圾的处理效率和处理效

果。

专利技术

4

垃圾热解气化

炉的导气结构

自主研发

1本导气结构与气化室的外壁堆砌为一体结构， 不仅便于

安装，而且便于后期的维护和更换；

2采用在耐火砖上开设导气孔的结构设计， 能够延长

整个导气结构的使用寿命，同时提高导气结构的稳定可靠

性；

3导气结构集成于气化室的外壁上， 并未占用气化室

的工作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热解气化炉的处理效率

及效果。

专利技术

5

生活垃圾无轴

螺旋输送装置

自主研发

采用无轴螺旋输送。 不仅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而且整个

输送过程更加顺畅，提高了生活垃圾的输送效率。

专利技术

6

固废垃圾热解

气化系统

自主研发

1设置密封隔开的垃圾储存车间和热解气化车间， 避免垃

圾臭味影响周围环境以及热解气化车间，同时整个处理系

统采用自动化控制，节省了人力，提高了垃圾的处理效率

和处理效果。

2尾气处理系统大大提高了对热解围棋的净化程度，

极大地降低了热解尾气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专利技术

7

垃圾热解气化

炉的多功能炉

排

自主研发

本科技成果兼具搅拌、排渣和送氧的功能。 不仅结构紧凑，

优化了气化炉内部组件的布局；而且成本低，运行可靠稳

定，提高了垃圾热解气化炉的工作效率。

专利技术

8

固废垃圾磁选、

破碎及抛料装

置

自主研发

本装置于磁选和破碎设备上增设有抛料组件，经磁选和破

碎后的垃圾由抛料组件抛送到远离机架的指定位置，大大

方便了垃圾的转运作业。 不仅结构紧凑、成本低；而且使用

范围广，能够用于各种工作环境。

专利技术

9 进料装置 自主研发

本进料装置通过改变推料机构给予垃圾施加力的设置，使

得垃圾离开接料滑台的瞬间拥有不同的初速度，而呈抛物

线形式掉落至炉体内不同位置，避免堆积，具有结构简单、

成本低、有效避免垃圾堆积而提高燃烧效率的优点。

非专利技

术

10

内合式热解气

化炉

自主研发

通过自设计结构充分利用空间， 配合热处理室和二燃室，

实现垃圾的高效率处理和尾气的低排放。

非专利技

术

11

热解气化炉的

供风系统

自主研发

通过弧形鸭嘴供风板实现向炉体内顺畅、均匀、舒缓、持续

供风，使得燃烧充分、稳定，同时在保证炉内正常燃烧的情

况下，可以选择一些尾气、臭气等作为风源，有助于废气的

进一步分解处理，实现能源重复利用。

非专利技

术

12

生活垃圾废水

废气处理系统

自主研发

将生活垃圾携带的渗滤液废水和裂解气化所产生的废气，

通过合理收集和处理，使得废气达到排放标准，而废水经

过废水净化装置处理后泵送至喷淋塔循环利用。

非专利技

术

13 污泥干化装置 自主研发

通过利用焚烧炉产生的高温烟气和尾气热交换出来的高

温热水两次干燥污泥，干燥效果显著，有效降低了污泥的

含水率，降低了脱水的能耗，充分利用和节约了能源。

非专利技

术

三、标的公司主要产品的演变情况

标的公司的项目研发团队于2010年组建，后于2014年成立了利百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产品于2016年初进入市场。

2015年，经过项目团队的持续研发与创新形成“第五代小型生活垃圾热解气化系统” ，适用于中小城镇、农村生活垃圾分

布式、减量化、无害化处理，关键技术水平处于行业领先。

截至本问询回复函出具之日，利百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历代产品情况如下：

发展史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年份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产品名称

生活垃圾热解气

化装置

基于农村垃圾无

害化处理热解气

化主体装置

基于农村垃圾无

害化处理的热解

气化装置

小型生活垃圾热

解气化成套设备

小型生活垃圾热

解气化系统

产品规格型号

SLQ005-01A-

001

SLQ010-02A-

001

SLQ010-03A-

001

SLQ010-04A-

001

SLQ030-05A-

001

产品主要技术指标：

（1）关键毒性

指 标 二 噁 英

（ngTEQ/m

3）

0.55 0.45 0.22 0.045 0.03

同期行业平均

水 平

（ngTEQ/m

3）

1 1 1 1 0.1

（2）残渣热灼

减量（%）

4.80 4.70 4.50 3.60 2.70

同期行业平均

水平（%）

5 5 5 5 5

四、公司技术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等相关表述的依据

公司针对中小城镇及农村小规模固废热处理市场的现状及需求，经过长期的产品研发和技术改进，形成了较成熟的

垃圾分布式处理技术，实现了排放达标、无二次污染、投资及运行成本低、减量率高、操作简易的小规模垃圾处理要求，在

行业内具有领先地位，依据如下：

1、由公司承接的“无锡惠山区玉祁街道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试点项目” ，经江苏省环境保护厅推荐，被环保部评

为“第五批环境服务业试点项目” ，为全国范围内唯一一家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试点单位；“西安市周至县生活垃圾

热解气化处理项目”被评为2018年“陕西省二十大重点项目” 。

2、关键污染物排放指标达到国家标准，优于同期行业平均水平。经第三方机构检测显示：公司各项烟气排放指标均达

到《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的标准要求。 其中关键指标二噁英排放均值为：0.03ngTEQ/m3，远

低于《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的现行国家排放标准（0.1ngTEQ/m3）。 残渣热灼减量指标达到

2.70%，优于行业同期平均水平的5%。

3、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 标的公司与无锡市惠山区政府、武汉大学共同设立了“武汉大学无锡固废处理技术研究中

心” ，合作开发了“小型垃圾热解气化处理成套装置” 。 同时，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在公司挂牌成立“固废处理技术与设备

研发基地” 。

公司针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关于对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有关事项的二次问询函》进行了回复。

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18年2月13日上午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

603656

证券简称：泰禾光电 公告编号：

2018-002

合肥泰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

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合肥泰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7年4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于2017年5月16日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9,000万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以上资金额度在有效

期12个月内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度内具体实施和办理相关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17年4月22日披露的 《泰禾光电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08）。

公司于2017年11月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增加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9,000万元 （含9,

000万元），在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可以滚动使用，将增加额度部分的理财产品投资范围确定

为银行、证券公司、信托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产品，增加后公司使用闲置自

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累计为28,000万元（含28,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1月23日

披露的《泰禾光电关于增加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42）。

一、本次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2017年8月8日购买了徽商银行合肥宁国路支行—“本利盈”系列组合投资类CA170609（泰

禾光电专属）理财产品，具体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10日披露的《泰禾光电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23），公司已于2018年2月9日赎回上述理财产品，收回本金

3,0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62.01万元。

二、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2018年2月12日， 公司与徽商银行肥西桃花支行签订了《徽商银行智慧理财人民币理财产品协议

书》，购买理财产品，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理财金

额（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期限

预期年

化收益

率

1

徽商银行肥

西桃花支行

徽商银行智慧理

财“本利盈”系列

组合投资类理财

产品CA180146

（泰禾光电）

保证收

益型

2,000 2018.2.13 2018.4.17 63天 4.35%

公司与徽商银行肥西桃花支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理财产品购买的审批和执行程序，有效开展

和规范运行理财产品购买事宜，确保理财资金安全。 拟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1、公司财务部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

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理财风险。

2、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3、公司财务部门必须建立台账对购买的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

务核算工作。

4、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以及

相应的损益情况。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购买短期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公司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收益，对公司未

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五、截止本公告，公司前十二个月累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理财金

额（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期限

预期年

化收益

率

是否

已赎

回

到期收

益（万

元）

1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

分行

中信理财之共

赢保本周期182

天理财产品

2,500 2017.5.18 2017.11.16 182天 4.00% 是 49.86

2

徽商银行

合肥宁国

路支行

“本利盈”系列

组合投资类

CA170435（理

财缤纷月系列）

2,000 2017.6.22 2017.7.27 35天 3.80% 是 7.29

3

徽商银行

合肥宁国

路支行

“本利盈”系列

组合投资类

CA170587（泰

禾光电专属）

10,000 2017.7.25 2018.7.25 365天 4.30% 否 ———

4

徽商银行

合肥宁国

路支行

“本利盈”系列

组合投资类

CA170609（泰

禾光电专属）

3,000 2017.8.9 2018.2.9 184天 4.10% 是 62.01

5

合肥科技

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站西路支

行

“添金增利”系

列保本保证收

益型人民币机

构理财产品

3,500 2017.10.25 2017.12.28 64天 4.30% 是 26.39

6

东方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金鹏163号-东

方证券保本收

益凭证-�

SAL392

4,000 2017.11.24 2018.5.14 172天 4.95% 否 ———

7

合肥科技

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站西路支

行

“添金增利”系

列保本保证收

益型人民币机

构理财产品

5,000 2017.12.29 2018.6.27 180天 5.35% 否 ———

8

徽商银行

肥西桃花

支行

徽商银行智慧

理财“本利盈”

系列组合投资

类理财产品

CA180146（泰

禾光电）

2,000 2018.2.13 2018.4.17 63天 4.35% 否 ———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前十二个月累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为21,000万

元（含本次），未超过公司对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授权投资额度及投资范围。

六、备查文件

1、银行业务通知单。

2、《徽商银行智慧理财人民币理财产品协议书》及理财产品交易申请书。

特此公告。

合肥泰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123

证券简称：梦网集团 公告编号：

2018-017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事项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根据本次筹划出售资产的营收规模初步评估，本次出售资产事项若完成，会对公司

的利润和现金流造成重大影响，但尚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根据各方探讨的初步交易方案，本次出售资产事项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本次出售资产的交易对方已初步确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交易概述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正在筹划出售公司持有的辽宁

荣信兴业电力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电力” ）85%的股权，公司分别于2017年11

月30日、2017年12月7日、2017年12月14日、2018年1月13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

告编号：2017-095）、《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97）、《关于交易

处于筹划阶段暨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7-103）、《关于交易仍处于

筹划阶段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07）。

公司已就本次出资资产事项与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电气” ）

达成初步交易意向。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本次筹划出售资产的营收规模的初步

评估，本次出售资产事项尚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公司将在正式交易方案确定后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出售资产相关议案。 根据各方探

讨的初步交易方案，本次出售资产事项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概况

名称：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长葛市魏武路南段西侧

法定代表人：杨合岭

注册资本：92975.697700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0007270019876

经营范围：高低压配电成套装置、高压电器元器件系列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变压器

及变压器台成套系列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新能源发电（太阳能、风能等）场站及配

套电力设施的研发、设计、生产、建设、施工、安装等；轨道交通及铁路电气化系列产品的研

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岸电设施、充电桩（站）及节能减排设施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

运维；智能制造（机器人）的研发、设计、生产、集成和销售及运维；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2.�森源电

气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无关系，亦不存在

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交易对方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2016年12月31日 2017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7,477,853,545.04 8,653,285,590.22

净资产 4,527,044,136.68 4,858,144,176.43

2016年度 2017年1-9月

营业收入 2,952,700,424.22 1,230,146,070.18

净利润 330,557,394.46 216,097,008.33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公司名称：辽宁荣信兴业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科技路108号

法定代表人：张春生

成立日期：2017年03月08日

注册资本：11800万元

经营范围：无功补偿设备、输变电设备、变频调速设备及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和

售后维修；电子电力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代理销售；电力电子元件、仪器仪表生

产、销售；电力电子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经营（国家禁止的除外，限制的凭许可证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85%股权。

主要股东：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数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30 85.00%

2 张春生 590 5.00%

3 郭自勇 531 4.50%

4 支正轩 413 3.50%

5 王强 236 2.00%

合计 11,800 100%

2.交易标的运营情况：

本公司系兴业电力的创始股东，兴业电力自成立以来，一直合法规范运营。

3.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2017年11月30日

资产总额 313,337,446.84

负债总额 158,205,044.95

应收账款 101,246,854.16

净资产 155,132,401.89

2017年5-11月

营业收入 203,869,589.80

营业利润 46,030,025.56

净利润 40,188,801.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4,392,259.29

注：兴业电力自2017年3月起建立独立财务报表，相关经营数据系从2017年5月开始发

生。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交易标的其它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本公司持有的兴业电力85%的股权。 该项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

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担保、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

结等司法措施。

出售兴业电力的股权将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上市公司不存在为兴业

电力提供担保及委托理财等情况，也不存在兴业电力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兴业电力公司其他四名股东张春生、郭自勇、支正轩及王强已分别向本公司出具《承

诺函》，承诺放弃本次股权转让所涉股份的优先购买权。

四、其他说明

1.公司及有关各方将继续推进本次出售资产的相关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森源电气已

就本次出售资产事项聘请相关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开展正式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

作。

2.本次出售资产方案达成仍需要多方深入探讨和谈判，出售资产相关协议签署仍需要

时间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对本次出

售资产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

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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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糖业” 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的通知以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于2018年2月12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中粮屯河番茄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番茄业务混改工作的推进计划，公司将全资子公司中粮屯河番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番茄” ）中的38.89%股权以公开挂牌方式对外转让，挂牌价格

以评估价格为基础，经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竞价确定。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挂牌转让中粮

屯河番茄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0号。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737

证券简称：中粮糖业 编号：

2018-010

号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

挂牌转让中粮屯河番茄有限公司部分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中粮屯河番茄有限公司中的38.89%股

权以公开挂牌方式对外转让。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尚需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履行公开挂牌程序。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股权划转让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进行，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变化。

一、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番茄业务混改工作的推进计划，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中粮屯河番茄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公司将全资子公司中粮

屯河番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番茄” ）中的38.89%股权以公开挂牌方式在北京产权

交易所对外转让，挂牌价格以评估价格为基础，经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竞价确定。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中粮屯河番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5亿元人民币

注册：新疆昌吉

经营范围：番茄加工、番茄制品的制造销售等。

公司持有100%股权。

三、中粮番茄审计及评估情况

1、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 《审计报告》（天职业字

【2017】18088-1号），中粮番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年7月31日

总资产 800,102,706.63

负债 139,032,735.25

净资产 661,069,971.38

2017年4-7月

主营业务收入 22,150,576.85

利润总额 -1,564,388.85

净利润 -1,564,388.85

2、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了《中粮屯河番茄有限公司部分股权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7】第2081号）。 评估具体情况如下：

1)�评估对象：中粮番茄全部权益；

2)�评估基准日：2017年7月31日；

3)�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4)�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5)� 评估结论：经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中粮番茄在评估基准日2017年7月31日，资产

总额资产账面值80,010.27万元，评估值91,164.56万元；负债账面值13,903.27万元，评估

值13,773.94万元；净资产账面值66,107.00万元，评估值77,390.62万元。 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减值 增值率％

B C D=C-B

E=D/B×

100%

1 流动资产 36,933.53 37,132.40 198.87 0.54

2 非流动资产 43,076.74 54,032.16 10,955.42 25.43

3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40,205.65 49,648.23 9,442.58 23.49

4 投资性房地产 - - -

5 固定资产 2,294.76 3,437.55 1,142.79 49.80

6 在建工程 - - -

7 无形资产 543.20 930.58 387.38 71.31

8 其中：土地使用权 543.20 930.58 387.38 71.31

9 长期待摊费用 33.14 15.8 -17.34 -52.32

10 资产总计

80,010.27�80,

010.27

91,164.56 11,154.29 13.94

11 流动负债 13,730.83 13,730.83 - -

12 非流动负债 172.44 43.11 -129.33 -75.00

13 负债总计 13,903.27 13,773.94 -129.33 -0.93

14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66,107.00 77,390.62 11,283.62 17.07

根据国有资产评估管理的相关规定，资产评估报告须经备案后使用，经备案后的评估

结果使用有效期一年，即自2017年7月31日至2018年7月30日使用有效。

四、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本次交易将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履行公开挂牌转让程序，最终成交价格、支付方式等协

议主要内容目前尚无法确定，公司将在确定交易对方后签署交易协议，并履行信息披露程

序。

五、 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等情况，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六、出让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目的：本次转让中粮番茄股权是公司产业结构调整及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进一步优

化公司资产结构，增强核心竞争力，聚焦核心食糖业务。

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粮番茄由全资子公司变更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继续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 如按照评估值挂牌成交，本次交易预计对母公司报表增加利润总额约人民

币4300万元。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天职业字[2017]18088-1号-中粮屯河番茄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3、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中粮屯河番茄有限公司部分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中联评报字【2017】第2081号）

特此公告。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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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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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2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获得中标公告后，公司还需与采购人签订书面合同，合同金额、条款等还需协商确定，存在一定不

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18年2月12日，河北任丘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发布《任丘市雁翎污水处理厂及排水管网PPP项

目中标公告》（网址http://www.ccgp-hebei.gov.cn/zfcg/bidWinAnncDetail_110301.html）。 确认

公司为任丘市雁翎污水处理厂及排水管网PPP项目中标单位。

一、中标结果公示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任丘市雁翎污水处理厂及排水管网PPP项目

2、中标单位：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3、采购内容：本项目的采购需求包括北辛庄乡污水处理厂的运营维护和城南污水处理厂及排水管

网的建设、 运营、 维护等服务。 项目公司出水水质需符合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中的一级A排放标准。 污泥排放标准参照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6889-2008，污泥处理后含水率小于60%。

4、项目实施地点：任丘市。

5、资金来源：本项目PPP运作模式下，将设立有限责任公司。项目资本金设定为4000万元（项目公司

注册资本和项目资本金保持一致），其中政府方代表以货币出资，占股10%，社会资本方以货币出资占股

90%，剩余投资额由项目公司通过银行贷款等债权融资方式解决。

6、投资概算：不超过13,578.62万元（估算）

7、污水处理单价：北辛庄污水处理基本单价：4.201元/吨；城南污水处理基本单价：4.796元/吨 ；排

水管网可用性付费：449.94万元/年；排水管网绩效付费： 98.33万元/年。

8、项目期限：特许经营期限30年。

9、采购人：河北任丘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

10、采购代理机构：河北宏信招标有限公司

二、项目采购人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名称：河北任丘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

地址：任丘经济开发区

2、最近三年采购人与公司的业务情况

公司与河北任丘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公司未与其签订合同。

三、中标项目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如果本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并正常实施，有利于公司继续扩大河北和环白洋淀区域的业务规模，强化

公司在工业园区污水处理业务领域的优势和业绩，将对公司长期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四、风险提示

获得中标公告后，公司还需与采购人签订书面合同，合同金额、条款等还需协商确定，存在一定不确

定性，具体细节以最终签署的正式合同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

002350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

2018-020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公司副总经理王建先生的通知，其于

2018年2月12日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了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基本情况

公司副总经理王建先生以自有资金于2018年2月12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入公司股份

4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10%，增持均价为8.31元/股。 具体增持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增持时间 增持方式

增持数量

（股）

增持数量占总股

本比例

增持均价

（元/股）

王建 副总经理 2018年2月12日 竞价交易 42,500 0.0110% 8.31

二、本次增持前后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姓名 职务 本次增持前 本次增持后

王建 副总经理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255,000 0.0659% 297,500 0.0769%

王建先生是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科锐北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前

后，王建先生持有北京科锐北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增持目的

公司副总经理王建先生本次增持是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

信心。

王建先生本次增持后不排除未来继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适时增持公司股份的可能。

四、承诺事项

王建先生承诺：在本次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

进行内幕交易及短线交易、不在敏感期买卖公司股份。

五、其他说明

1、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公司将继续关注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